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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133

证券简称：泰坦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9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进展暨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科技” 或“公司” ）于2025年7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境外公司股权并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公司拟使用

自有或自筹资金收购中央硝子株式会社（即Central� Glass� Co.,� Ltd，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

代码4044，以下简称“Central� Glass�日本” ）持有的 Apollo� Scientific� Ltd.（英格兰注册的私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ASL” ）100%的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境外投资备案及审批程序，并先后取得上海市商委出具的《企业境外

投资证书》、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并通过了英国投资国家安

全审查程序。

公司、ASL与标的公司股权持有人Central� Glass�日本于近日共同签署《交割确认书》，各方共同

确认：本次交易交割条件均已满足。 公司已按照《股权买卖协议》约定向卖方一次性支付100%全部股

权收购款，卖方确认已收到全部股权收购款。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割完成后，ASL成为泰坦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标的公司交割日审

计、内部控制管理整合等工作将有序开展。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将为公司在多个方面带来提升，同时能和标的公司形成有效协同：不

仅为公司带来一系列创新产品，还新增海外生产和经营实体。 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对现有的供产销全

业务链条实施整合，本次交易加快了公司海外布局步伐。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为境外收购，标的公司的日常运营币种为英镑，后续在标的公司运营过程中，外汇汇率

变化可能给公司带来汇兑损失风险。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新增海外经营实体，公司将从供应链、生产技术、产品研发、业务团队等多

方面对标的公司进行整合，整合成效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若英国的法律政策、自然条件和经营环境发

生变化，也可能会对标的公司的正常经营和整合计划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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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渤海化学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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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9,054,1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35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郭子敬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张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32,576 98.8625 4,343,777 0.9462 877,800 0.19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

修订〈公司章程〉及

附件的议案

32,974,074 86.3293 4,343,777 11.3724 877,800 2.29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津鹏、刘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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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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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煜邦转债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高

景宏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景宏泰” ）持有公司股份90,401,8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90%，

其中：46,123,417股为IPO前取得，44,278,481股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

长、总裁周德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70,2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其中986,547股为IPO前取

得，279,886股为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03,839股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公司上述股份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

裁周德勤先生拟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74,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141%；公

司控股股东高景宏泰拟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9,607,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859%。 上述相关方的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的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周德勤先生和高

景宏泰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发

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高景宏泰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00%。 周德勤先生和高景宏泰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3%。

2025年12月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周德勤先生于2025年9月22日至2025年12月2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公司控股股东高景宏泰于2025年9月22日至2025年12月21日期

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581,2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2,220,2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6%，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361,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景宏泰持有公司股份84,820,604股，周德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

070,272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6,890,8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86%，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

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周德勤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370,272股

持股比例 0.7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86,547股

其他方式取得：1,103,839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79,886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股份为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及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股东名称 北京高景宏泰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90,401,898股

持股比例 26.9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6,123,417股

其他方式取得：44,278,481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股份为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及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北京高景宏泰投资有

限公司

90,401,898 26.90% 高景宏泰控股股东为周德勤先生

周德勤 2,370,272 0.71% 高景宏泰控股股东为周德勤先生

合计 92,772,170 27.61%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周德勤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8月29日

减持数量 3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34～8.70元/股

减持总金额 2,530,487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74,000股

减持比例 0.09%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41%

当前持股数量 2,070,272股

当前持股比例 0.62%

股东名称 北京高景宏泰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8月29日

减持数量 5,581,294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220,294股

大宗交易减持，3,361,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15～9.85元/股

减持总金额 47,913,380.05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4,026,206股

减持比例 1.66%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859%

当前持股数量 84,820,604股

当前持股比例 25.24%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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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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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协议转让

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隆达股份” ）持股5%以上股东无锡国联产

业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联产投” 或者“转让方” ）与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华泓祺” 或者“受让方” ）于2025年12月10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 国联产投拟以19.854元/股的价格向弘华泓祺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2,342,

9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0）。

二、本次协议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弘华泓祺完成合伙人结构工商变更的通知，依据《股份转让协议》，

受让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结构已完成变更工作，具体如下：

变更前：

企业名称 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K1UDFW09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1栋2办公1617户

认缴资本 25,00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 2025-11-18�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7.9973%；

航空产业融合发展（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1.9987%；

青岛弘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0.0040%；

变更后：

企业名称 青岛弘华泓祺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1MAK1UDFW09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车轮山路388号1栋2办公1617户

认缴资本 24,738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 2025-11-18�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海南弘华启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0.4042%；

航空产业融合发展（青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2.338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56.593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10.6638%

三、其他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股东股份转让

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62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汇” ） 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近日，公司收到中汇送达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中汇作为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荆跃飞为签字项目合伙人、费洁

为签字注册会计师、路春霞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因中汇内部工作调整，现

指派丁亮接替费洁工作， 会同荆跃飞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

变更后，签字项目合伙人为荆跃飞，签字注册会计师为丁亮，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路春霞。

二、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角色

成为注册会

计师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和挂牌公司审

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业

时间

开始为本公

司提供审计

服务时间

近三年签署及复核过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家

数

丁亮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6年 2012年 2025年12月 2025年

近三年签署过1家上

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

计报告。

2、诚信记录

上述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的情况。

3、独立性

上述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

2025-061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二○二五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变更山西潞安环保

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原指派王普洲先生作为签字注

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因王普洲先生工作调整，现指派董新明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二、本次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

（一）基本情况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

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业时间

开始为贵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时间

签字注册会计师 董新明

2004年

11月

2006年

1月

2008年

8月

2025年

12月

（二）董新明近年从业情况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1年-2023年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24年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三）变更人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董新明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且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 且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

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四、备案文件

《关于变更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92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66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项目入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参加了2025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项目一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采购项目的投标工作，

公司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入围。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入围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入围2025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项目一双价人

乳头瘤病毒疫苗采购项目，入围单价为人民币27.5元。 公司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适用

于预防因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16、18型所致下列疾病：宫颈癌，2级、3级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CIN2/3）和原位腺癌（AIS），1级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IN1）以及HPV16型、18型引起的持续感

染。 公司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助力推动全球消除宫颈癌战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入围产

品全球销量约8,000万剂。 本次产品入围将进一步提升我国HPV疫苗接种率，助力我国加速迈向消除

宫颈癌的目标。

二、此次入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集中采购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项目，若公司后续签订

采购合同并组织生产与供应，将有利于扩大入围产品的销售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入围产品

国内市场的开拓，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因进口九价HPV疫苗供应放量及公司九价HPV疫苗的上市，高价次HPV疫苗占据较高市场份额，

叠加部分人群接种意愿偏向高价次HPV疫苗等多种因素，国内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市场空间受到挤

压。 此次入围企业有两家，第二阶段尚需与各省谈判份额，以及接种落实周期长等因素，对公司短期经

营业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仅为入围结果公告，最终结果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定的数据为准，最终中选结果、采购

合同签订、生产与供应、实际接种量等后续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该事项后续未发生变化，则不再进行重复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448

证券简称：磁谷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2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

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25年

12月 22�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 5�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 与公

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长、各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就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吴立华先生、

董继勇先生、吴宁晨先生、徐龙祥先生、肖兰花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 赵雷先生、

黄惠春女士、夏维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

董事王莉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的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之日（2026年12月7日）止，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在各独立董

事任职到期前选举新任独立董事。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立之日起三年。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和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8）、《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4）。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

吴立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吴宁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第三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其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的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吴立华 吴立华、董继勇、赵雷

审计委员会 黄惠春 黄惠春、夏维剑、王莉

提名委员会 赵雷 赵雷、吴立华、黄惠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夏维剑 夏维剑、吴立华、黄惠春

其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

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均由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且审计委员会主任

委员（召集人）黄惠春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同意聘任董继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肖兰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吴宁晨先生、

杜志军先生、林英哲先生、傅安强先生、芮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肖兰花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上

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继勇先生、 肖兰花女士、 吴宁晨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其余高级管理人

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

审议通过，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对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审议

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肖兰花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

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上市规则》《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郭铮佑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

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郭铮佑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25-52699829

传真： 025-52699828

电子邮箱： nanjingcigu@cigu.org.cn

联系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金鑫中路99号（江宁开发区）

五、公司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王树立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非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对王树立先生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杜志军先生，1975� 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 1994年8月至

2004�年3月，任江苏丹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2004� 年4月至2010年3月，历任柯诺（江苏）木业有

限公司电气部技术员、部门经理；2010�年3月至2013年3月，任太和东盾木业有限公司总工办副总工程

师；2013年3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志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5万股，通过南京宝利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利丰”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33.57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52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50%。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林英哲先生， 1984�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9年3月

加入本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英哲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5万股，通过宝利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50.44

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

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傅安强先生，197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1999年11月至2002年2月，任南

京卓尔亚斯服饰有限公司物流主管；2002年3月至2006年5月，任南京华东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部经

理；2006年6月至2010年6月， 任南京市江宁区拓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8月至2013年3月，任

南京润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13年3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安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5万股，通过宝利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01.29

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3.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

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芮彬先生， 1987�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中级工程师。 2010�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研发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芮彬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5万股，通过宝利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0.07万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

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

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郭铮佑先生，1985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券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2013年6月至2015年4月任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

团有限公司运营专员；2015年5月至2020年4月任江苏省紫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2020年5月

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铮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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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根据《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召集人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豁免董事会会议通

知时限的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本次会议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吴立华先生召集并主持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为促进董事会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开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该议案需要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吴立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1.02选举吴宁晨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为促进董事会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开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担任，任期与其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的任期

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该议案需要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吴立华先生、董继勇先生、赵雷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吴立华先生为

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2.02选举黄惠春女士、夏维剑先生、王莉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黄惠春女士为

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2.03选举赵雷先生、吴立华先生、黄惠春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赵雷先生为主

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2.04选举夏维剑先生、吴立华先生、黄惠春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夏维

剑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成立，为保证公司平稳有序运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

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对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

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需要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3.01聘任董继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3.02聘任肖兰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3.03聘任吴宁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3.04聘任杜志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3.05聘任林英哲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3.06聘任傅安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3.07聘任芮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3.08聘任肖兰花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结合任职履历、公司核心技术研发

工作需求以及未来对公司研发项目的参与情况等相关因素，董事会同意新增认定：芮彬先生、曹俊先

生、杜志军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新增认定

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完成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董事会同意聘任郭铮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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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金鑫中路99号（江宁开发区）公司A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8,249,8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8,249,8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49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49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立华先生主持；

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肖兰花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249,274 99.9984 600 0.001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249,274 99.9984 600 0.001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吴立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7,234,497 97.3454 是

3.02

《选举董继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7,234,497 97.3454 是

3.03

《选举吴宁晨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8,190,192 99.8439 是

3.04

《选举徐龙祥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8,190,192 99.8439 是

3.05

《选举肖兰花女士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8,190,192 99.8439 是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赵雷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8,190,192 99.8439 是

4.02

《选举黄惠春女士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8,190,192 99.8439 是

4.03

《选举夏维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8,190,192 99.843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选举吴立华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965,707 48.7463

3.02

《选举董继勇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965,707 48.7463

3.03

《选举吴宁晨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921,402 96.9874

3.04

《选举徐龙祥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921,402 96.9874

3.05

《选举肖兰花女士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921,402 96.9874

4.01

《选举赵雷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1,921,402 96.9874

4.02

《选举黄惠春女士

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921,402 96.9874

4.03

《选举夏维剑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921,402 96.98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3、议案4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诗影、郑子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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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南京磁

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1名

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全体职工代表民主讨论与表决，一致选举王莉女

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立之日起三年。王

莉女士作为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王莉女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

或交易所惩戒。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

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莉女士，198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任南京

隆基广告有限公司市场部客服；2006年7月至2009�年9月， 任深圳中旅联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部

综合助理；2009年10月加入本公司，2019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09年10月至今任

公司综合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莉女士通过南京宝利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2.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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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议案》，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强

研发团队实力，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并结合任职履历、公司核心技术研发工作需求以及未来对公司研

发项目的参与情况等相关因素，公司新增认定：芮彬先生、曹俊先生、杜志军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简历

（一）芮彬

芮彬先生，198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中级工程师。 2010年6月加入本

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研发部部长。

芮彬先生带领公司研发部研发团队，负责公司新产品的设计开发、技术方案制定、技术积累与沉

淀、技术评审等相关工作，一直致力于磁悬浮旋转机械中核心技术研发，涵盖电气系统设计、控制算法

与逻辑开发与升级、新产品应用验证等。 工作期间主持及参与了多项公司内部研发项目及省部级重大

科技专项，研发成果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 目前，芮彬先生已发表学术论文6篇，其中2篇SCI，已于公司

申请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2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芮彬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5万股，通过南京宝利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宝利丰”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0.07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72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30%。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曹俊

曹俊先生，197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2003年11

月至2015年12月，任中电科第十四研究所高级工程师；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任南京三信防务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18年5月 至2024年12月，历任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中心主任、机加厂厂长、总装厂厂长、行业总监、特种飞机事业部部长；2025年1月加入本公司，现任研发

部结构室主任。

曹俊先生在结构设计、有限元仿真、全三维设计数字化、生产流程管理、航空零部件国产化、复合材

料模具设计及制造、多功能飞机装备集成等专业领域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工程经验。 曾承担

和参与了多项国家和地方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曾多次获得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奖特等

奖、一等奖，芜湖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人才。 目前，曹俊先生已发表学术论文12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杜志军

杜志军先生，1975� 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 1994年8月至

2004年3月，任江苏丹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员；2004�年4月至2010年3月，历任柯诺（江苏）木业有限

公司电气部技术员、部门经理；2010年3月至2013年3月，任太和东盾木业有限公司总工办副总工程师；

2013年3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

杜志军先生现分管公司工艺部、总工办及公司子公司南京玛格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公司生

产工艺优化、软件产品开发、标准管理等相关工作。 工作期间带领所负责部门持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

产品品质与制造效率，并围绕业务需求，打造了具有行业竞争力的软件产品与解决方案。同时高效协同

各部门资源，确保了公司重大技术项目的顺利推进与标准化管理。 目前杜志军先生已于公司申请发明

及实用新型专利26项，软件著作权5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志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5万股，通过宝利丰间接持有公司股票33.57

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变动前后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本次变动前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本次变动前 徐龙祥、林英哲、孟凡菲

本次变动后 徐龙祥、林英哲、孟凡菲、芮彬、曹俊、杜志军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是基于相关人员任职履历、公司核心技术研发工作需求以及未

来对公司研发项目的参与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而做出的决定， 有助于公司提升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高效推进公司研发项目，为公司核心产品和技术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公司将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

设，加大技术研发人员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丰富公司研发人才储备，持续提升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